桂林市科学技术局政府信息发布协调制度
为了确保本局发布的政府信息准确一致，保证政府信息发布的权威性、规范性和一致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制度。
一、桂林市科学技术局（知识产权局，以下同含）机关和局属各单位公开政府信息的活动，适用本制度。
二、局属各单位发布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当遵循“谁制作、谁公开，谁保存、谁公开”的原则。局机关各科室单独或者联合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局办公室统一负责公开。
三、两个（包含两个）以上的局属单位共同起草生成的并属于应对外公布的政府信息，由牵头单位负责向公众公开发布。
四、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确需要审批的政府信息，局属各单位应当及时报局分管领导审批，信息未经审批的不得发布。
五、局属单位拟发布的政府信息涉及其他行政机关或者其他局属单位的，或发布后可能对其他行政机关、局属单位的工作产生影响的，拟发布政府信息的局属单位应当在信息发布前书面征求所涉及行政机关、局属单位的意见。
经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的，由局属单位报局机关分管科室、分管领导协调解决。
六、违反本制度，在应当批准而未经批准或者需要协调而协调尚无结果的情况下自行发布政府信息，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社会影响的，按照桂林市科学技术局政府信息公开责任追究办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